
淮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综合行政执法委托书

委托单位：淮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(以下简称市局)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 113406000030839801

局长：丁涛

受委托单位：淮北市杜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(以下简称区局)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 1134060209984988XT

局长：梁瑞

为深化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，落实设区的市只设一

个执法层级的改革要求，保障我市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履职，维护市

场秩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关于深化市场监管

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》(中办发〔2018〕62号)、《关

于深化全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实施方案》(淮办发〔2019〕

27号)等规范性文件精神，淮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淮北市杜集

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按下列要求行使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权。

一、委托执法事项

市局委托区局在区局辖区范围内以市局名义行使市场监督管理

行政处罚权以及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等其他权力事项。

二、委托执法依据

(一)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条、第二十一条。

(二)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九条第二款、第

三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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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委托执法权限范围

(一)适用简易程序案件

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，对公民处以二百元以下、对法人

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三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，以市局

名义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。法律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(二)适用普通程序案件

适用普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，区局负责行政处罚程序各环节审

批、决定并做好相关工作。具体是：

1.有关事项审批：区局机关负责人负责立案、实施(解除)查

封扣押强制措施、结案等有关事项审批。

2.调查取证：区局以市局名义开展调查取证工作。

3.审核决定：区局依法进行案件审核和法制审核，履行事先告

知等程序，并依法作出行政处罚(不予行政处罚)决定。应当集体

研究的，区局案件承办机构提交区局机关负责人研究决定。其中，

食品安全领域行政处罚案件拟罚款达到30万元以上(含30万元)

的案件，区局报市局审批决定。

4.陈述申辩复核与听证：当事人陈述申辩需要复核的，区局组

织复核工作；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且当事人要求听证的，区局组织

听证工作。

5.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与执行：区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(不予

行政处罚)决定后，区局案件承办机构负责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工

作。需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，区局以市局名义向市局所在地人

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
6.实施扣押、查封措施以及扣押、没收物品管理：区局实施行

政强制措施(扣押、查封)，应当严格履行法定程序，依照《罚没

财物管理办法》和《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扣押、没收物品管理办法

(试行)》等规定，建立扣押、没收物品管理制度并严格抓好落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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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做好罚没物品处理工作。

7.案件信息录入与公开：按照“谁办理、谁录入、谁公开”原

则，区局以市局名义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，区局案件承办机构负责

将案件信息录入相关系统，依法进行公示公开。

8.行政复议答复与行政诉讼应诉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

起行政诉讼的，区局以市局名义组织行政复议答复、行政诉讼应诉

工作。

9.卷宗归档管理：案件结案且在行政复议、诉讼期届满后，区

局负责按有关规定进行装订，并交市档案馆统一保管。

四、委托双方权利义务

(一)市局权利义务

1.指导区局在委托权限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工作，规范行政执

法行为。

2.依法对区局存在不履职、不当履职或者违法履职的行为予以

纠正。

3.组织开展行政执法业务培训，提升区局行政执法能力与水平。

4.刻制并向区局提供综合行政执法专用章，专供区局办理行政

处罚案件使用。

5.指导、协助区局办理行政复议答复和行政诉讼应诉案件。

(二)区局权利义务

1.以市局名义在委托权限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及与之相关的行

政检查等具体行政行为。

2.实施行政处罚，应当遵循公正、公开等原则，坚持处罚与教

育相结合，做到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、定性准确、适用依据正确、

程序合法、处罚适当。

3.不得再委托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实施市局委托的行政执法

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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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接受市局监督指导，积极参与和配合市局组织开展的行政执

法工作。

5.使用统一的行政执法文书，规范做好行政执法专用章的保管

与使用工作。

6.建立并严格执行行政执法公示、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以及重

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等相关制度。

7.发生错案的，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执法责任制规定》等

规定进行责任追究。因违法执法造成损害后果依法需要履行赔偿责

任的，区局以市局名义承办、承担；若由此导致市局承担赔偿责任

的，市局有权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委托书约定，向存在故意或重

大过失的区局及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追偿。

五、委托期限

自2026年2月1日起至2029年1月 31日止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(一)本委托书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解决。

(二)本委托书一式五份，市局和区局各一份，报安徽省市场

监督管理局、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、市司法局备案各一份。

委托单位：(印章) 受委托单位：(印章)

法定代表人： (签名) 法定代表人： (签名)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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